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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許多醫美診所設有「行銷部」，僱用了許多行銷專員或推銷員嗎？ 
  
你知道許多醫美診所其實是美髮業者、SPA 業者、化妝品業者的關係企業嗎？ 
  
你知道幫你評估皮膚及身體狀況而建議療程的「醫美諮詢師」，可能根本不具醫

護背景，是按照業績獲取酬勞的推銷員嗎？ 
    
你知道大部分醫美診所都是將醫療儀器使用在政府原先核准項目以外的用途

嗎？（包括冷凍溶脂、雷射溶脂、美白針……都是） 
 
你知道所謂的消脂針、胎盤素、幹細胞美容……都未經政府核准，是非法的嗎？ 
 
你知道很多醫美診所雖然經常施行抽脂、隆乳、雙眼皮、拉皮等美容手術，卻根

本沒有設置合法的手術室嗎？ 
 
你知道醫美診所廣告中如果說「無風險」、「無恢復期」、「兩人同行享優惠」、「團

購折扣」、「最低價」、「分期付款」、「打五次送一次」、「全國首創」、「台灣第一

例」……，會構成違法醫療廣告嗎？ 
 
你知道就連政府都已經把醫美當作具有商業性質的產業來發展，你還在錯誤地以

為業者只是在提供醫療，不是在刺激民眾多多消費嗎？ 
 
台灣美容醫學／醫美的「亂象」 
 
以上這麼多問題，其實衛生福利部（前衛生署）和許多醫界人士都十分清楚，也

都對於這些「亂象」頻頻搖頭。近年來，無論是消基會或是醫改會，屬於美容醫

學／醫美類的醫療糾紛申訴案的件數都呈倍數成長。有鑑於美容醫學／醫美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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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藉由外觀改變來滿足健康的當事人主觀上對於美的定義，與一般醫療行為

的目的是在治療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或殘缺，兩者有十分顯著差異。前者

屬於營利與自費消費性質也比後者明確。所以政府這幾年開始針對兩者做出區別

性的規範與管理。 
 
衛生福利部從 2013 年 1 月開始推動：經營美容醫學的醫療院所可申請「美容醫

學品質認證」。但由於採取「自願」申請制，一方面因為申請認證需要負擔額外

的成本、接受更多的考核與訓練，另一方面大部分民眾未必會選擇認證通過的醫

療機構做醫美，因此絕大多數醫美診所寧可花大錢做廣告宣傳來招攬客戶，也不

願意去申請這個認證，導致這個制度到目前為止似乎成效不彰，甚至讓人擔憂會

劣幣驅逐良幣----因為真正最需要接受認證考核的業者，往往就是最不願意去申

請認證的業者。這個自願認證制度實施一年半以來，截至 2014 年 6 月底為止，

全國總計約八百家經營美容醫學的醫療院所中，竟只有 34 家通過此一認證。（通

過認證的名單請見「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網站：

http://goo.gl/OWxLGS） 
 
醫美診所為了招攬客人上門而花招百出，甚至使用違法或不實的醫療廣告與行銷

手法，是目前醫美亂象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單單以台北市衛生局於 2012 年下半

年所做的稽核為例，該局總共查核了 197 家執行醫美業務診所的廣告，包含市招

（招牌）、布條、海報，結果發現有違法情事的診所高達三分之一，除了用語誇

大不實等問題之外，還包括以優惠、折扣、贈送禮品或贈送療程等不正當方法來

招攬病人的情形。事實上這個稽核還未針對網路上的廣告或宣傳，否則違法的件

數一定會更高。 
 
歷年來，各縣市政府衛生局經常依據醫療法規定裁罰醫美業者的違法廣告，但是

許多業者仍然不斷繼續違法，甚至有許多醫美診所是「累犯」、並不怕被裁罰，

背後的理由並不難理解：衛生局每次裁罰的金額，對於業者而言只要多一個客戶

上門來做醫美療程及後續保養，說不定就可以賺回來了，在商言商，被處罰只不

過是一種「非常划得來的成本」而已。 
 
正是因為美容醫學／醫美屬於「非為醫療必要之行為」，其訴求對象是一般健康

民眾而非病人，再加上其營利與自費消費的性質濃厚，使業者格外希望藉由廣告

宣傳來「刺激消費」，讓原本沒必要看醫生的人也前來上門，甚至連還在成長中、

五官及體態尚未定型的未成年人也不放過。由於青少年特別在意自己的外觀，醫

美診所若是以他們為行銷目標往往更容易得手。在相關問題實在是太過嚴重的情

況下，衛生福利部於 2014 年 2 月正式公告：禁止醫師對未滿十八歲之未成年人

施作非為醫療必要之美容手術，包括眼部整形（如割雙眼皮）、鼻部整形、植髮、

抽脂、削骨、臉部削骨、顱顏重整、拉皮、胸部整形（縮乳及隆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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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衛生福利部 2013 年 1 月也曾宣示：為了因應美容醫學／醫美各種商業行

銷手法與其招攬消費的性質，政府將針對美容醫學／醫美另外研修有別於一般醫

療的廣告規範。從目前看到的種種醫美亂象看來，政府更為強力的管理、更為清

楚的規範，確實是有所必要，否則不僅是消費者受害，整個醫美市場也可能因為

違法業者的競爭與不當行銷，造成劣幣驅逐良幣、甚至市場被搞爛的後果，最終

全體業者也同樣受害。但是相當可惜，截至目前為止，我們仍然沒有看到衛生福

利部拿出一套新的廣告管理規範來，醫美診所的各式行銷宣傳，目前仍然處於天

天都有業者違法、消費者經常被誤導的階段。值得一提的是：我國政府官員及醫

美業者常常津津樂道韓國的醫美產業發展，內心不勝嚮往之，卻很少去理解韓國

政府在規範管理面的努力。令人遺憾。 
 
除了衛生福利部注意到醫美應與一般醫療區別對待與管理之外，財政部也已注意

到：醫美診所的業務明明是以營利為目的，鼓吹民眾做非醫療必要的消費，跟各

行各業的商店或公司同屬營業的性質，但是它們竟然與其他以治療為目的而從事

醫療業務的一般醫療院所一樣，共同享有營業稅免稅的優惠，造成了明顯不公平

不合理的現象。財政部究竟憑什麼連燒餅豆漿店和網路拍賣個體戶都要求須繳交

營業稅，卻允許大喇喇營利行銷並商業操作的醫美診所可以不用呢？ 
 
其實目前對於醫美診所的業務免徵營業稅，不僅是對其他必須繳交營業稅的商店

或公司不公平，對於消費的民眾也有稅制上的不公平之處。因為民眾到一般醫療

院所接受治療，其醫療費用可以在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時列舉扣除，但是到醫美

診所接受美容醫學療程，財政部卻基於其性質屬於營利與消費，不允許民眾於個

人綜合所得稅中列舉扣除。這簡直是用「腦筋急轉彎」也想不透的前後矛盾：我

國現行稅制面對醫美診所的業務，讓它免徵營業稅，忽視其營利目的與消費營業

性質；但是一旦面對民眾，卻又告訴我們到醫美診所的醫療費用屬於營利與消

費，禁止列舉扣除。 
 
政府面對業者時是一種解釋，面對一般民眾與消費者卻是另一種完全相反的解

釋，其荒謬性不言可喻。更別提：我國政府及醫美業者每天念茲在茲、希望效法

的韓國醫美業者，早就被韓國政府課徵營業稅了。這也難怪：監察院於 2014 年

8 月針對此事，對於財政部及衛生福利部提出糾正。財政部也已開始進行相關稅

法的修法作業。 
 
法界應正視美容醫學／醫美的消費性質 
 
即使我國政府各部會都正在積極（或被迫）面對美容醫學／醫美的消費與營利性

質，將其與一般以治療為目的的醫療行為做區分對待與規範，但是相當遺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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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院尚未針對這個問題提出進一步見解，許多法官仍然傾向於以「雞兔同籠」

的方式，把所有的醫療服務不做任何區分，一律認為「醫療行為並非消費行為」，

或是認為「醫療行為若適用無過失責任，將造成醫師的防禦性醫療或保守性治

療，反而對消費者不利」，因此不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部份法院的上述見解，其實非常值得商榷，這在美容醫學／醫美的領域尤其明

顯。「醫療行為並非消費行為」？這在以治療為目的而施行的一般醫療行為，或

許還可能有解釋空間，但是在美容醫學／醫美的領域中，其營利推銷、商業操作

的模式如此直接明確，法院若僅在文字概念上認定醫療行為一定不是消費行為，

沒有進一步做立法目的與事物性質的思考，也不做類型化區分，那麼其法律見解

不僅可能流於形式，而且也與現實嚴重脫離。 
 
事實上「醫療行為」與「消費行為」兩者並不見得是互相排斥、非黑即白的不相

容概念。以美容醫學／醫美的療程而言，一方面它使用醫療技術與醫學專業知

識，可能對人體造成風險與傷害，因此仍然需要納入醫療法、醫師法等法令中關

於醫療行為與醫療業務的管理做規範；但是另一方面，它屬於非以治療為目的之

非必要性的醫療，消費與營利的性質極為濃厚，基於其事物性質以及對於相對弱

勢的消費者予以保護的立法目的，它同時也應被納入消費者保護法的規範範圍

內。 
 
簡言之，美容醫學／醫美療程屬於同時兼具「醫療行為」與「消費行為」兩種性

質的醫療服務，而既然它同時兼具兩種事物性質、符合兩種法令的規範目的，就

應該可以同時適用兩種法令：醫療法與醫師法等屬於衛生福利部「行政管制」、

課予醫療院所與醫事人員「行政責任」的法令；以及消費者保護法與民法第 191
條之 3 等關於「保護消費者權利」、以「民事責任」為主的法令。在法律體系上，

同一個事物或行為，因為同時符合多重性質與多種法令的規範目的，所以同時適

用多種法律的情形，其實所在多有，例如交通事故造成傷害，同時會有民法上的

侵權行為責任，也會有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上的罰鍰、記點等行政責任，這在

法律體系上並沒有非黑即白、二者不相容的問題。 
 
至於有法官認為「醫療行為若適用消保法，將造成醫師的防禦性醫療或保守性治

療，反而對消費者不利」，這在美容醫學／醫美的領域也是無法成立的。因為一

般醫療的目的是在「治療」疾病傷害，希望透過醫療介入來「減輕」病人的疾病

傷害對他的健康的風險，因此我們需要擔心醫師因為害怕責任而消極保守，不願

去積極治療病人。但是在美容醫學／醫美的情形，民眾原本並沒有疾病傷害，所

謂健康的風險其實是醫療介入所帶來的，甚至是醫美業者的行銷宣傳讓民眾涉入

了不必要的風險，因此我們需要擔心的剛好相反：醫師太過積極，為了營利而平

白增添了民眾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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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2004 年修正的醫療法第 82 條第 2 項「醫療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行業務致

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的條文，僅僅只是針對醫

療業務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的「主觀要件」的特別規定，並沒有排除消費者保護

法關於無過失責任以外的其他規定的適用。事實上，2004 年立法院審議醫療法

修正草案的過程中，院會一讀時的第 82 條草案原本有「不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的明文規定，但是在二讀時立法者刻意將之刪除，等於是立法者已明示不意欲以

該條文全面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的適用，該條規定只有排除消保法的無過失責任而

已。 
 
因此，雖有部分法院認為消費者保護法已因為醫療法 2004 年修正而完全無法適

用於醫療行為，但是這樣的見解無論是在法律文義上、體系上、立法目的上還是

歷史解釋上，恐怕都難以得到支持。舉凡消保法中關於業者的「回收責任」、「警

告標示責任」、「廣告責任」、「懲罰性損害賠償責任」，還有業者必須受到的「行

政監督」，以及「消費爭議申訴與調解」、「消費訴訟的特別程序」、「定型化契約

條款」對於消費者的保障，都應該在醫療行為中仍然有所適用。尤其在美容醫學

／醫美的領域裡，唯有如此解釋，才能夠讓民眾在極度消費邏輯與商業操作的醫

美亂象中，得到應有的保護。 


